軍用航空法草案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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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軍事航空各項作業，歷來均依循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訂定之民用航空法(以下簡稱該法)，該法係於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公布施行，歷經十九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施行。有鑑於部分條文未囊括軍用之航空站及飛行場，無法有效規範與約束影響飛航安全之事項，為明確規範軍用機場籌建、運作、禁限建管制、施放有礙飛行物體之裁罰與取締作業、維護飛航安全管制作為、軍事航空器肇生飛安事件之調查權責，有效維護軍事航空作業安全，遂行防衛作戰、兼顧地方發展及人民權益，爰擬具軍用航空法草案(以下簡稱本法)，規定要點如下：
一、訂定本法之立法目的。（草案第一條）
二、訂定本法之用詞定義。（草案第二條）
三、訂定與民用航空法關於總則之規定，與本法不相牴觸者，準用之。（草案第三條）
四、訂定軍事航空人員之國籍及體格檢查標準等規範。（草案第四條至第五條）
五、訂定軍用之航空站、飛行場與助航設備籌建、核准、兼供他用、變更及廢止之核定權責。(草案第六條至第八條)
六、訂定軍用之航空站、飛行場及助航設備四周之建築物、其他障礙物之高度，等禁限建事項，依國家安全法第五條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，並明定已逾限高建築物或障礙物之拆遷、補償權責及執法機關。（草案第九條至第十條）
七、訂定占有人應防止其牲畜、飛鴿、鳥類及遙控無人機侵入軍用之航空站、飛行場及助航設備四周之規範。(草案第十一條)
八、訂定軍用航空站未經許可，禁止進入或對其測量、錄影、攝影、描繪、記述或其他偵察行為等規範。（草案第十二條）
九、訂定軍用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相關辦法及其制定權責。（草案第十三條至第十四條）
十、訂定與民用航空法關於航空站、飛行場與助航設備之規定，與本法不相牴觸者，準用之。（草案第十五條）
十一、訂定軍用航空器於飛航時須遵守之規定。（草案十六條）
十二、訂定軍用航空器飛航期間相關限制事項之規範。（草案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）
十三、訂定軍用航空器載運人員、行李、貨物及郵件前之檢查，與運送期間肇生糾紛之處置規範。（草案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）
十四、訂定軍用航空器重大意外失事調查及相關事項之執行依據。（草案第二十四條）
十五、訂定與民用航空法關於飛航安全之規定，與本法不相牴觸者，準用之。（草案第二十五條）
十六、訂定違反本法禁止及限制事項之罰則。（草案第二十六條至三十五條）
十七、訂定本法公布施行相關規範。（草案第三十六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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